
2.权限内设立民办学校审批流程图 

 

 

 

 

 

 

 

 

 

 

 

 

 

 

 

 

 

 

 

 

 

 

 

 

 

办理机构：贵州省教育厅 

业务电话：86987007 

（省教育厅驻省政务服务中心窗口）， 

0851-85280334（省教育厅发展规划处） 

监督电话：0851-85285386（省教育厅发展规划处） 

法定期限：30 个工作日（不含评审） 

承诺期限：30 个工作日（不含评审） 

 

 

申请 

专科学历教育高等学校设立、分立、合并、变更、终止

事项，由所在市（州）人民政府或省直主管部门向省人

民政府或省教育厅提出申请 

应当提交的申请材料： 

1. 申办报告； 

2. 可行性论证报告； 

3. 学校章程； 

4. 学校师资来源、学科门类、专业设置及规划； 

5. 建校资金、办学经费的数量、来源渠道及证明文件； 

6. 市（州）人民政府提供保障学校可持续发展和防范 

   办学风险的承诺书 

受理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省政府转省教育厅受理 

不属于许可范畴或不属于本

机关职权范围的，不予受理，

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并

说明理由。 

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一次性告知申请

人补正材料。申请人按照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

的予以受理。 

评审 

省教育厅组织高校设置评议委员会专家进行考察评议 

审核 

省教育厅根据专家的评审意见，商省发展改革委、省财政厅、省编委办、

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等部门提出审核意见，报省政府。 

决定 
省政府依法作出准予的书面决定文件，由省教育厅报教育部备案。不予

许可的说明理由，并告知申请人享有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出行政诉

讼的权利。 

送达 
依法送达并公开书面决定文件。 


